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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核定征收企业，是否需要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全球法规注册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
凯科技工业园(一期)2#厂房一层B座103

联系电话 13316413068 13316413068

产品详情

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方式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第四
条规定，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人具体情况，对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核定应税所得率或者核定
应纳所得税额。

也就是说，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来讲，核定征收方式有两种：

（一）核定应税所得率

（二）核定应纳所得税额

二、两种情况是否汇缴，要求并不一样

根据《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管理办法》（国税发[2009]79号）第三条 凡在纳税年度内从事生产、经营（
包括试生产、试经营），或在纳税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纳税人，无论是否在减税、免税期间，也无
论盈利或亏损，均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实
行核定定额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不进行汇算清缴。

综上所述，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的两种方式中，如果属于核定应税所得率，则应当进行汇算清缴；如果
属于核定应纳所得税额，则不用进行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注1：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范围、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应纳税所得额或应纳税额增减变化达到20％
的，应及时向税务机关申报调整已确定的应纳税额或应税所得率。

注2：核定征收方式不会产生税法口径“亏损”，也就不会涉及弥补以前年度亏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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